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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并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6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6 名。 本次会议由陈冬根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与会董事充分协商，一致同意选举陈冬根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

员会， 经董事会审议， 同意选举下列人员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
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陈冬根先生、陈卫东先生、姚桂根先生担任，其中，陈冬根先生任战略委
员会主任。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余钢先生、金惠忠先生、陈冬根先生担任，其中，余钢先生任提名委员会
主任；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金惠忠先生、李培峰先生、余钢先生担任，其中，金惠忠先生任审计委员
会主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李培峰先生、余钢先生、陈卫东先生担任，其中，李培峰先生任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董事长陈冬根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卫东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总经理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供投资者查询。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总经理陈卫东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钱建忠先生、王超先生、朱风涌先生、姚桂根先

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副总经理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总经理陈卫东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姚桂根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供投资者查询。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董事长陈冬根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文钧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兼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
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供投资者查询。

张文钧先生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12-68094995
传真：0512-68094995
电子邮箱：ir@kedacom.com
联系地址：苏州市高新区金山路 131 号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梅根友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内审负责人，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报备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4 日
附：简历
陈冬根先生：1964 年 12 月出生，工程师。 1985 年至 1995 年先后担任吴县机械三厂技术员、

技术科长；1995 年至 2000 年就职于东吴铁塔厂；2000 年起在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先后担任董事、董事长、执行董事职务；2004 年起担任百慕大科达、信博国际的董事和苏州科
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苏州市科远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
科达特种视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苏州科达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饶市信则
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睿视（苏州）视频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日晷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上海科法达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泓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璨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优医达智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优医达
（广东）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陈冬根先生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截至本公告日，陈冬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
票 129,811,628 股。

陈卫东先生：1967 年 9 月出生，高级工程师。 1989 年至 1995 年任苏州有线电一厂工程师、
副总工程师；1995 年至 2004 年先后任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 总经
理；2004 年起任百慕大科达董事和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兼总
经理、 苏州市科远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厦门科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苏州睿威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睿视（苏州）视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
科达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总经理、上饶市信则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泓鎏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深圳科达思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本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陈卫东先生与本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截至本公告日，陈卫东先生持有本
公司股票 14,989,958 股。

姚桂根先生：1963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姚桂根先生 1982 年至
1996 年在江苏苏钢集团财务处担任成本会计等职；1996 年至 2003 年在苏州高新区燃气发展管
理公司财务部历任副经理、 经理等职；2003 年至 2005 年在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财务部担任
经理；2005 至 2017 年 7 月在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历任财务总监、 助理总经理、 副总经理；
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8 月 21 日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2017 年 8 月 21 日起担任公司董事，现任
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苏州市科远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泓鎏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深圳科达思创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上海科法达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监事。 姚
桂根先生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截至本公告日，姚
桂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37,632 股。

钱建忠先生：中国国籍，1967 年 8 月出生，工程师。 1989 年至 1995 年就职于苏州东风通信
设备厂，1996 年至 2001 年就职于苏州山友通信技术公司，2001 年至 2004 年就职于苏州科达通
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2004 年起担任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钱建忠先生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截止本公告日，
钱建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5,442,087 股。

王超先生：中国国籍，1978 年 3 月出生。 1999 年至 2001 年任亿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
经理，2002 年至 2004 年担任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2004 年起先后
担任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总监、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上海领
世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王超先生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截止本公告日，王超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3,035,918 股。

朱风涌先生：中国国籍，1974 年 6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 1997 年至 1999 年任苏
州有线电一厂技术支持工程师，1999 年至 2004 年担任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销售工
程师、区域负责人、大区经理，2004 年起担任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行业销售总监、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中亦州执行董事兼经理、武汉科达慧扬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朱
风涌先生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截止本公告日，朱
风涌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3,169,688 股。

张文钧先生：中国国籍，1982 年 1 月出生，企业管理硕士，中共党员。 2005 年毕业于华东理
工大学工程管理专业，2017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企业管理专业。 2005 年 7 月至今，历任苏州科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总经理技术助理、战略管理办公室主任，现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主任、证券事务代表，上海共视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柘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睿视（苏州）视频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日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监事，厦门科达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监事，南宁科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监事。 张文钧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明》。 张文钧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截止本公告日，张文钧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
票。

梅根友先生：中国国籍，1968 年 7 月出生，高级物流师。 1992 年至 1999 年任苏州三先通信
设备有限公司业务经理；2000 年至 2020 年历任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科达科
技有限公司采购总监，制造总监，供应链中心总经理。 2021 年至今任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总监。 梅根友先生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截
止本公告日，梅根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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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并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郑学君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文钧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与会监事充分协商，一致同意选举郑学君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

监事会任期一致。
三、报备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9 月 14 日
附：简历

郑学君女士：1981 年 9 月出生，中级会计师。 2003 年至 2005 年担任苏州欣鸿源纺织印染有
限公司会计，2005 年至 2007 年担任苏州顺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07 年起历任苏
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财务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经理、监事、丰宁满族自治县拓科
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柘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监事。郑学君女士与本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截止本公告日，郑学君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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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高新区金山路 131 号 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68,749,4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4.1469

注 ：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9 人， 代表股份总数
149,417,9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4%。 其中，参与现场表决的股东共计 8 名，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147,476,215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9.84%，计入上述表格数据。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冬根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6 人,候选董事余钢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职工代表监事刘刚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龙瑞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2,911,059 96.5617 5,367,645 3.1815 433,080 0.2568

2、 议案名称：《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2,911,059 96.5617 5,367,645 3.1815 433,080 0.2568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62,911,059 96.5617 5,367,645 3.1815 433,080 0.256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陈冬根先生 153,466,764 90.9435 是

4.02 陈卫东先生 153,466,764 90.9435 是

4.03 姚桂根先生 155,070,040 91.8936 是

5、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金惠忠先生 153,467,765 90.9441 是

5.02 李培峰先生 153,467,765 90.9441 是

5.03 余钢先生 155,071,038 91.8942 是

6、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6.01 郑学君女士 152,848,085 90.5769 是

6.02 晋青剑先生 154,138,618 91.3417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第一 期
员工持股 计划 （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 》

18,109,473 75.7395 5,367,645 22.4491 433,080 1.8114

2
《关于＜第一期员 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 》

18,109,473 75.7395 5,367,645 22.4491 433,080 1.8114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 事会全 权办
理第一 期员工 持股
计划相 关事宜 的议
案》

18,109,473 75.7395 5,367,645 22.4491 433,080 1.8114

4.01 陈冬根先生 8,627,546 36.0831 0 0 0 0

4.02 陈卫东先生 8,627,546 36.0831 0 0 0 0

4.03 姚桂根先生 10,230,822 42.7885 0 0 0 0

5.01 金惠忠先生 8,628,547 36.0873 0 0 0 0

5.02 李培峰先生 8,628,547 36.0873 0 0 0 0

5.03 余钢先生 10,231,820 42.7927 0 0 0 0

6.01 郑学君女士 8,008,867 33.4956 0 0 0 0

6.02 晋青剑先生 9,299,400 38.8930 0 0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为关联议案，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关

联股东姚桂根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又为特别决
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
案为普通决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毛一伦、梁铭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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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

比例合计达 1%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CIG 开曼”）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康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已更名
为“北京康令科技发展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康令科技”）、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HK� Holding”）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
例由 28.00%减少至 26.98%。

● CIG 开曼、康令科技和 HK� Holding（以下合称“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权益变动比例
达到 1.02%，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
使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送达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减持
股份比例合计达 1%的告知函》。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0,611,291 股，占权益变动前公司股份总数（252,220,566 股，下同）的 28.00%。 上述股份来源于
IPO 前已持有的股份以及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
且已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减持股份前，已分别履行了预先披露义务，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91）、于 2021 年 3 月 3 日披露的《控股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0）和《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1） 和于 2021 年 5 月 22 日披露的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65）。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2021 年 3 月 2 日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的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已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571,3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2%，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从 28.00%减少至 26.98%。 根据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 第六十三条之规定，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权益变动比例达到
1.00%，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基 本 信
息

名称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住所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

权 益 变 动 时
间 2021 年 5 月 11 日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

权 益 变 动 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集中竞价 2021/05/11 人民币普通股 252,200 0.10%

集中竞价 2021/09/08 -2021/09/
10 人民币普通股 179,800 0.07%

合计 / / 432,000 0.17%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基 本 信
息

名称 上海康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永澄北路 2 号院 1 号楼 B 座四层 4008-26 号

权 益 变 动 时
间 2021 年 4 月 26 日至 2021 年 5 月 21 日

权 益 变 动 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集中竞价 2021/04/26 -2021/05/
21 人民币普通股 1,873,100 0.74%

合计 / / 1,873,100 0.74%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住所 Unit 501 -502.5/F., Hanford Commercial Centre, 221B -E Nathan Road, Jordan, KL,
Hong Kong

权益变动时间 2021 年 3 月 2 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集中竞价 2021/03/02 人民币普通股 266,240 0.11%

合计 / / 266,240 0.11%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股份性质 变 动 原
因

变动前持有股份 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 本
比例 股数（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企业

无 限 售 条
件流通股

集 中 竞
价减持 47,636,618 18.89% 47,204,618 18.72%

上 海 康 令 投 资
咨询有限公司

康令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
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成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

无 限 售 条
件流通股

集 中 竞
价减持 14,343,334 5.69% 12,470,234 4.94%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企业

无 限 售 条
件流通股

集 中 竞
价减持 8,631,339 3.42% 8,365,099 3.32%

合计 / / / 70,611,291 28.00% 68,039,951 26.98%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承诺。
3、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股份，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其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 日披露的《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9）、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披露的《控股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8）、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披露的《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4）和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披露的《控股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87）。 信息披露义务
人的股份减持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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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剑桥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

称“IPO”）前股东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CIG 开曼”）系本公司控股
股东，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持有公司股份 47,384,41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52,220,566 股，下
同）的 18.79%。 上述股份来源于 IPO 前已持有的股份以及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利
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且已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CIG 开曼计划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三个交易日后， 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十五个
交易日后，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总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且大宗交易受让方在受让
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所受让的股份。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
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CIG 开曼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每年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
个交易日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数量的 25%。 若在减持剑桥科技股票前，剑桥科技已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剑桥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Gerald� G� Wong 先生（持有 CIG 开曼 100%股权）承诺其
个人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剑桥科技股份数量将不超过其个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剑
桥科技股份总数的 25%。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12 日，CIG 开曼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

间内已累计减持 179,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7%，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5%以上第一大
股东 47,384,418 18.79% IPO 前取得 ：21,430,375 股

其他方式取得 ：25,954,043 股

注：上述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所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47,384,418 18.79%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北京康令科技发展中心（普通合伙 ） 12,470,234 4.94%
康令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通过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成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8,365,099 3.32%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合计 68,219,751 27.05% —

注：北京康令科技发展中心（普通合伙）原名“上海康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康令科
技”。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当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

179,800 0.07% 2021/9/8 ～
2021/9/10

集 中 竞
价交易

15.040 -
15.401 2,729,079.00 47,204,618 18.72%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康令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
数量等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CIG 开曼的减持行为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其作出的承诺，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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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9,616,078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 年 9 月 22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1、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湖高新”或“公司”）

2019 年向徐文辉、邵永丽、上海久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久泰投资”）发行股
份购买其持有的上海泰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欣环境”）70%股权之限售股上市，
有关情况如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徐文辉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925 号） 核准， 公司向徐文辉发行
15,659,030 股股份、向邵永丽发行 6,711,906 股股份、久泰投资发行 5,569,516 股股份购买泰欣
环境相关资产。

3、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登记情况
因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6 日，发布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2019 年 6 月 14 日实施了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故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调整了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调整完成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股份发行数量由
27,940,452 股调整为 28,022,968 股。

2019 年 8 月 23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
注册资本以及股本进行了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19）010058 号）；2019 年 8 月
28 日，泰欣环境取得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72673064Q），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完毕；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泰欣环境资产交割过渡期间损益状况出具众环
专字(2019)011869 号《上海泰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资产交割过渡期间损益专项审计报告》。

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发行的股份 28,022,968 股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股份限售安排

股份锁定数量 （股） 锁定期

1 徐文辉 15,705,276
4,711,583 12 个月

10,993,693 24 个月

2 邵永丽 6,731,728
2,019,518 12 个月

4,712,210 24 个月

3 久泰投资 5,585,964
1,675,789 12 个月

3,910,175 24 个月

合计 28,022,968 -
以上具体详见 2019 年 9 月 26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于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份变
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75）。

4、非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和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

诺函，徐文辉、邵永丽、久泰投资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合计共 19,616,078 股，本次交易中，交易
对方以泰欣环境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新增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交易对方 锁定期安排

徐文辉 、邵永丽 、久泰投
资

徐文辉 、邵永丽 、久泰投资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限售期限届满后 ，徐文辉 、邵永丽、久泰投资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按如下约定分期解除限售 ：
1、为保证本次交易业绩补偿的可实现性 ，本次交易取得的新增股份在 2018 年专项审计报
告出具后仍保持限售 。
业绩承诺期内 ，标的公司 2018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
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专项审核意见 》披露后 ，若标的公司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未实
现且触发补偿义务，按 《盈利补偿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方式进行补偿；
2、自股份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且标的公司 2018 年及 2019 年累计实际盈利情况由
上市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披露后：
（1）标的公司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已实现 ，或标的公司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未实现且触发
补偿义务 、但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后，本次交易取得的 30%扣除上
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应补偿股份数 （如有）的部分解除限售；
（2）标的公司 2018 年及 /或 2019 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虽未实现 、但尚未触发补偿义务
的， 可解锁各自于本次交易取得的 30%对价股份数乘以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占当期
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比例后的对价股份 。
3、自股份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且标的公司 2018 年 、2019 年及 2020 年累计实际盈
利情况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 》
披露后 ：
（1）若 ：①标的公司 2018 年 、2019 年及 2020 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已实现 、且标的公
司 2018 及 2019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已实现的，或②标的公司 2018 年 、2019 年及 2020 年度
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已实现、 且 2018 及 2019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未实现但已履行了股份
补偿的 ，本次交易取得的 70%的对价股份解除限售 ；
（2）标的公司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已实现 ，且标的公司 2018
年及/或 2019 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虽未实现 、但尚未触发补偿义务的 ，本次交易取得的
100%的对价股份扣除上述 2、（2）款中已解锁股份后的剩余股份解除限售 ；
（3）若 ：①标的公司 2018 年 、2019 年及 2020 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未实现 ，但标的公
司 2018 及 2019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已实现的，或②标的公司 2018 年 、2019 年及 2020 年度
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未实现 ，2018 及 2019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未实现但已履行了股份补
偿的， 则本次交易取得的 70%的对价股份扣除本次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应补偿股份数的
剩余部分解除限售 ；
（4）标的公司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未实现 ，且标的公司 2018
年及/或 2019 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未实现， 但尚未触发补偿义务的 ， 本次交易取得的
100%的对价股份扣除上述 2、（2）款中已解锁股份 ，并扣除本次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应补
偿股份数的剩余部分解除限售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0 年 5 月 22 日，公司向 8 名投资者实施了非公开发行新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公司向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对冲策略证券私募投资基金、陕西关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方正富邦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太平洋卓越港股量化优选产品、泸州璞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德兴建业产业园投资运营有限公司、钱超，合计 8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票 41,666,663 股， 限售期为 6 个月。 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753,802,489� 股增至
795,469,152 股。 具体详见 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
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51）

除上述事项外， 公司未再发生配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引起公司股本数量变化的事
项。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的承诺

股份限
售

徐文辉 、邵永
丽、久泰投资

承诺人具体承诺如下：本人 /本单位在本次交易中认购
的上市公司的新增股份 ，自该等股份登记在本人/本单
位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之内不转让 ， 自该等股份上市
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且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
利补偿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所约定的解限售条件满足
后解除锁定 ，之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本次发行结束后 ，本
人/本单位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因上
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
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如出现因
本人/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的权益受
到损害的情况，本人 /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根据股份限售条款 ，分
两次解锁，分别为 12 个
月 、24 个月 。 从承诺期
限来看，最长为 24 个月

盈利预
测及补
偿

徐文辉 、邵永
丽、久泰投资

承诺人具体承诺如下 ： 泰欣环境 2018 年 、2019 年和
2020 年实现 的经审 计的 税后净 利润将 分别 不 低 于
3,000.00 万元、7,000.00 万元和 8,000.00 万元 ， 其中各
个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中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及税收减免或返还分别不
超过 200 万元、300 万元和 500 万元。

2018 年 、2019 年 及
2020 年。

其他 徐文辉 、邵永
丽、久泰投资

承诺人具体承诺如下：1、本人 /本企业在业绩承诺补偿
义务履行完毕前或业绩承诺补偿义务解除之前不会
将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且尚未解锁的上市公司股份
进行对外质押。 如违反该承诺，本人/本企业将主动及
时终止或解除与其他方签署的违反本承诺的任何协
议 、安排或其他法律文件 ，并及时妥善赔偿由此给上
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所有损失。 2、如本人/本企业在
锁定期内质押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已解锁的上市
公司股份，本人/本企业将在充分考虑保障本次交易业
绩补偿及减值补偿的可实现前提下方可实施 ，保证本
人 /本企业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优
先用于业绩补偿 ，不通过股权质押逃避补偿义务 。 同
时 ， 本公司/本企业将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
（1）在质押协议中将本人 /本企业履行完毕本次交易的
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义务作为质押权人行使质权的
前提条件；（2） 本人 /本企业将书面明确告知质押权人
本人 /本企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负有
业绩承诺和减值测试补偿义务以及该等补偿义务的
具体约定 ，并书面告知质押权人需在质押协议中明确
约定本人 /本企业持有的该等上市公司股份将优先用
于履行上述补偿义务 ，质押权人行使质权时将受到上
述补偿义务的约束；（3） 在质押协议中约定如本人/本
企业需向上市公司履行补偿义务 ，质押权人将无条件
解除对应数量的已质押上市公司股份以便本人 /本企
业履行补偿义务 ，保障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及减值补
偿义务履行不受相应股份质押的影响 ；（4） 如无法在
质押协议中明确上述事项 ， 本人 /本企业承诺在本人 /
本企业履行完毕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义
务前不质押本次交易所得的已解锁的上市公司股份 。
3、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 /本企业将赔偿上市公司因此
遭受的任何损失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自 新 增 股 份 登 记 在 本
人 /本单 位 名 下 之 日 起
至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履
行完毕前或业绩承诺补
偿义务解除前

（二）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泰欣环境 70%股权事项，交易对方徐文辉、邵永丽、久泰投

资承诺，标的公司泰欣环境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将分别不低
于 3,000 万元、7,000 万元和 8,000 万元，其中各个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
益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及税收减免或返还分别不超过 200 万元、300 万元和 500 万元。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4 月 3 日、2020 年 4 月 28 日、2021 年
4 月 28 日分别出具的《上海泰欣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2018 年 12 月 31 日）》（众环
审字（2019）011174 号）、《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泰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0】010338 号）、《关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1】0100371 号）报告
记载，泰欣环境 2018 年 -2020 年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业绩承诺金额 8,000.00 7,000.00 3,000.00
实现金额 10,156.63 7,612.58 3,733.86
差额 2,156.63 612.58 733.86
实现率 （%） 126.96 108.75 124.46

综上，标的公司泰欣环境完成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业绩承诺。
泰欣环境自承诺之日起，均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未违规上市交易，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9,616,078 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 年 9 月 22 日；
3、本次限售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股
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

股数量
是 否 存 在
冻结 、质押

1 徐文辉 10,993,693 1.38 10,993,693 0 否

2 邵永丽 4,712,210 0.59 4,712,210 0 否

3 久泰投资 3,910,175 0.49 3,910,175 0 否

合计 - 19,616,078 2.46 19,616,078 0 -
六、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股 0 0
2、其他内资持股 19,616,078 -19,616,078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9,616,078 -19,616,078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 股 775,853,074 +19,616,078 795,469,15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75,853,074 +19,616,078 795,469,152

股份总额 795,469,152 0 795,469,152
七、中介机构查核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本次交易作出的承诺，公司
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独立财务顾问对东湖高新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事项无异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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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苏州远毅博源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8 月 18 日，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管理

层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苏州远毅博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公
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参与投资苏州远毅博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
出资不超过 6,000 万元，且占比不超过最终基金认缴总额的 2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编号：2021-040）。

近日，苏州远毅博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
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主要内容如下：

备案编码：SSN835
基金名称：苏州远毅博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苏州松毅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后续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1512� � � � � � � � 证券简称：中新集团 公告编号：2021-046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路 15 号中新大厦 3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335,722,4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9.114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志松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5 人，因受疫情影响，董事赵志松、唐筱卫现场出席会议，董事

陈文凯、独立董事贝政新、刘勇以通讯方式出席，董事陈志商、尹健、周衡翔、独立董事陈美凤因
公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4 人，因受疫情影响，监事宣蓉现场出席会议，监事郑维强、郭
仁泉、张致蕙以通讯方式出席，监事李铭卫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补选宋才俊先生为中新集团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宋才俊 1,335,719,736 99.9998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 选 宋
才 俊 先 生 为
中 新 集 团 第
五 届 监 事 会
非 职 工 代 表
监事的议案 》

121,619,736 99.997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支毅、王永强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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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和 2021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2 名激励对象因存在严重违反公司规定行为，不再符

合激励条件，需回购注销 2 人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9,000 股限制性股票。 因 52 名
激励对象 2020 年个人层面绩效未完成，公司需回购注销个人层面绩效未完成的激励对象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97,220 股限制性股票。 另因 2 名激励对象离职，需回购注销 2 人
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9,000 股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64 名激励对象 2020 年个人层面绩效未完成，公司需
回购注销个人层面绩效未完成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6,540 股限制性股
票。另因 2 名激励对象离职，需回购注销 2 人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4,000 股限制性
股票。

基于公司可持续发展和价值增长考虑，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
信心，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同时综合考虑公司员工持股的
规模和费用等因素， 公司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回购股份的用途由原“用于公司员工股权激
励”调整为“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并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1,020,951 股股份进行注销。

公司合计注销 1,386,711 股股票，占本次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山东玲

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9 年及 2020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及《山东玲珑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注销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上述注销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
实施。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有效凭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1 年 9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8 日（现场申报接待时间：工作日上午 8:

00� 至下午 17:00）。
2、申报地址：山东省招远市金龙路 777 号玲珑轮胎办公大楼资本证券处。
3、申报方式：债权人可通过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方式申报。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

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4、联系人：孙松涛、赵文磊
5、联系电话：0535-8242726
6、邮箱： linglongdsb@linglong.cn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3 日


